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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博物館日”談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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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 5 月 18 日是“國際博物館日”，這是國際博物館協會於 1977 年所設

定的，目的在於讓世界各國關注博物館和文化事業，促進世界博物館事業的健

康發展。 

  自 1992 年始 ，國際博物館協會為每年的“國際博物館日”制定了特定主

題，以深化大眾對博物館的認識，同時也讓博物館重新審視其自身的傳統使

命。我們從近年來的主題，便可了解一斑：博物館:促進社會變革與發展的力量

(2008)、博物館與旅遊(2009)、博物館致力於社會和諧(2010)、博物館與記憶

(2011)、處於變革世界中的博物館：新挑戰、新啟示(2012)、博物館(記憶+創造

力)=社會變革(2013)；而今年的主題是： “博物館藏品架起溝通的橋樑”。從以上

主題，除了讓我們對現今的博物館有不同角度、更為深入的了解之外，也看到

博物館在現今社會正扮演越來越主動和吃重的角色。 

澳門的博物館和鄰近地區的博物館發展情況相似，大部分都是在廿世紀和

廿一世紀之交大量湧現，對於這種現象，社會上普遍有兩種看法：一是認為發

展過快、數量過多，已達飽和狀態；然而另一種看法則相反，博物館的興起正

方興未艾，博物館遠未達到飽和的地步。理由是：相比歐美地區的人均博物館

數還有相當大差距。 

無論所持何種觀點，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的確說明了博物館日益受到世人

的普遍關注，那就是進入博物館的人們是越來越多了。以澳門博物館為例，近

年參觀人數持續上升，2013 年的入場人數又較上一年上升 16%，為歷年最好成

績。雖然體現在各館之間的情況不盡相同，可能會有所上下波動，但澳門各博

物館的總體參觀人數在近年有明顯的提升，確是客觀事實，例如：2012 年度 13

家公營博物館的總參觀人數便較 4 年前增長 38%；而 2013 年度 14 家公營博物

館的總參觀人數又比 2012 年度上升 15%。 

從情況分析看來，有如下因素造成對博物館需求的上升： 

從觀眾層面來看：在近二十年間，隨著年青一代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人

數的增多，同時人們對知識的追求不再局限於課堂，在終身學習成為大家的共

同目標的當下，進入博物館的人數開始增加，年齡也越趨年青，利用博物館作

為課堂的學校開始增多，博物館作為社會教育和學習功能越來越備受關注。與

此同時，由於近年來參觀博物館似乎正逐漸形成一種流行潮流，也引發起一些

很少、或從未到過博物館的人們、或被子女帶領，而抱著好奇的心態，來到博

物館。 

從博物館內部的變革來看：也因為受眾需求的轉變和博物館學理論的發

展，在日趨自我改善和不斷的變革當中。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點是博物館自身觀

念的改變。博物館由傳統的典藏、研究、展示功能，到現今的以服務社會作為

目標，正發揮著為大眾提供教育、學習、享受的功能。 

是以，國際博物館協會在 2007 年曾對博物館的定義作出一次重要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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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是一個非盈利性質的常設機構，旨在服務社會和發展，向公眾開

放，進行徵集，保存，研究，溝通和展示人類及其環境的有形和無形遺產，以

教育，學習和享受作為其宗旨。” 

該定義包含了以下幾個層面的內容： 

一、界定了博物館所應具備的條件：非營利性質、服務社會和發展、向公

眾開放。換言之，出於營利目的和性質、非提供服務社會和發展、未能向公眾

開放的，並不符合博物館的標準。 

二、博物館內部的基本工作包括：進行徵集(收購、捐贈、轉移、借展

等)、保存(清潔、修復、儲藏等)、研究(登錄、研究、編目等)、溝通(教育、導

賞、活動、工作坊、講座、互動遊戲等)和展示(展覽、多媒體展示、娛樂等)。 

三、博物館徵集、保存、研究、溝通和展示的內容：除了傳統上人們所關

注的文物，即人類和環境的有形遺產之外，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無形遺產，

也首次被列入了博物館徵集、保存、研究、溝通和展示的內容之中。 

四、博物館的核心宗旨是：讓受眾通過博物館的服務，獲得教育、學習和

享受。 

在本次修訂中，有兩個要點值得注意：一是定義中增加了 “有形和無形遺

產”，首次將非物質的無形遺產作為博物館的日常工作內容之一。非常巧合的

是，澳門博物館也在 2007 年承擔了文化局在澳門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保

護體系的工作。而澳門博物館的長期陳列當中，早在 1998 年的建館之初，作為

民俗部分、現在被稱為澳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內容便已進入長期展之中，時至

今日，已有不少項目成功列入澳門、國家，甚至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二是將 “教育”和 “學習”的位置作了相互調動，將博物館的主動教育，提昇

到被動地等待公眾學習的前面，也賦予了博物館一個新的使命：需要更為主動

地發揮博物館對社會的影響和促進的動力。 

除了教育和學習之外，還有一個 “享受”。則是為博物館工作者提出了一個

新的理念：即以人為本。博物館教育和學習的過程，並非傳統方式或在學校課

堂的學習模式，而是需要通過精心的策劃和設計，將嚴肅的學術內容透過輕

鬆、愉悅和潛移默化的過程，讓大眾獲得印象深刻的知識，而不再是以枯燥沉

悶的說教學習方式進行。是以，博物館教育常常透過互動的方式，如遊戲、參

與、工作坊、多媒體展示等模式，讓公眾從中領略和體會當中所傳遞的知識。 

今年 3 月 1 日正式實施的《文化遺產保護法》從法律的層面函蓋了文化遺

產的各個方面，除不動產外，當中還包括博物館管理的動產，以及非物質文化

遺產等。這將為澳門在保護和利用文化遺產方面奠定法律依據，並讓文化遺產

的博物館藏品，更好地服務大眾，並架設讓公眾了解過往歷史的溝通橋樑，從

而更好地為現今社會服務。 

 

  

(原載於 2014.5.19《澳門日報》D08 文化/視野版，本文有所修訂) 

 


